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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诚彬美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汉鑫泰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君鹏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夏彬、费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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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欧式装修设计咨询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室内欧式装修设计咨询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要求、咨询服务、设计服务、服务档

案、保修维修、投诉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室内欧式装修的咨询、设计、售后等过程中提供的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2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7 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 

JGJ/T 304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JGJ/T 436 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室内装修 interior decoration 

根据室内各功能区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并结合视觉艺术，达到安全卫生、功

能合理、舒适美观、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空间效果的过程。 

3.2  

室内装修设计服务 interior decoration design services 

为实现客户提出的室内装饰装修目标，在室内装饰装修的咨询、设计、施工和售后等过程中提供的

系统化、规范化的服务。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遵循安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轻装修、重装饰的理念，满足美观、

经济、适用的要求。 

4.1.2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应符合 GB 50327 的有关规定，质量验收应符合 GB 50300、GB 50210、

JGJ/T 304 的有关规定。 

4.1.3 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应降低建筑设计对室内光环境、声环境、热环境及空气环境的质量要求。 

4.1.4 室内装饰装修应进行设计策划，并应编制完整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客户确认后实施。 

4.1.5 室内装饰装修使用的材料和部品部件，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GB 50325 和 JGJ/T 436 的有关规定，

严禁使用国家、行业或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明令禁止和淘汰的材料、设备，宜采用取得绿色建材认证

标识的建设工程材料和节能设备。 

4.1.6 室内装饰装修应确保建筑物的安全性和整体性。未经原设计单位确认，不得拆改主体结构，不

得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超出设计允许荷载，不得破坏建筑物外立面和围护结构，不得破坏或凿除已有

保温隔热层，不得破坏建筑物原有的整体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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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仪器设备 

4.2.1 企业应配备完整齐全(与施工要求相配套)的施工设备和检测器具。 

4.2.2 企业为确保检测器具的准确性，应对施工过程所使用的检测器具进行定期检修，确保测量和监

测结果的有效性。 

4.3 服务人员 

4.3.1 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应仪表端庄、举止得体，在与客户交谈时应文明用语、礼貌待人。 

4.3.2 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应着工作服且保持整洁，并佩戴醒目统一的工作牌。 

4.3.3 服务人员应经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并应具备相应从业资格证书。 

4.3.4 企业设计人员的从业资格认定，应按国家和装饰行业主管部门(及委托行业协会)的相关规定执

行。 

5 咨询服务 

5.1 现场咨询 

5.1.1 咨询接待场所宜体现企业特色，环境整洁舒适。 

5.1.2 咨询接待场所醒目位置应公示营业时间、投诉电话、业务流程等信息。 

5.1.3 接待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宜统一着装、规范语言和礼仪，在咨询过程中应能准确向客

户传达相关知识。 

5.1.4 接待人员应随时关注咨询接待场所动态，主动问候和提供服务。 

5.1.5 接待人员提供的信息、资料内容应真实有效。 

5.2 在线咨询 

5.2.1 正常工作时间应有专人接听服务热线，可设立 24小时报修服务热线、非工作时间的专门录音电

话或传真。 

5.2.2 服务热线应在受理时间内的任何时段可以正常接通，电话接通后选择功能正常，通话期间线路

应无杂音，声音清晰。 

5.2.3 室内装饰装修企业宜制定热线接听规范用语。 

5.2.4 网络咨询服务可采用企业官网、微信公众号或手机 APP 等形式，功能应包括预约到店、报修登

记、投诉建议、人工服务等。 

5.2.5 电子服务平台宜定期发布信息，信息应准确完整。 

6 设计服务 

6.1 客户需求 

应充分了解客户对室内欧式装修设计的需求，包括风格偏好、功能要求等，确保设计方案符合客户

的期望。 

6.2 方案设计 

6.2.1 设计人员在方案设计之前应根据室内欧式装修的特点和客户需求，提供专业的设计建议。 

6.2.2 方案设计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设计说明书； 

b) 平面图、顶棚图、主要立面图、透视图、效果图； 

c) 主要用材清单； 

d) 三维效果图。 

6.3 选材 

设计人员应给客户介绍材料特点，并提供多种选择方案，不得强制推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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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预算 

应与客户充分沟通，明确室内装修的预算限制，提供合理的预算规划和建议，确保设计方案在预算

范围内实施。 

6.5 合同签订 

施工合同应对施工项目详细地址、施工内容、质量标准、项目预算、工程期限、费用支付方式、保

修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 

7 服务档案 

7.1 建立完善的咨询服务档案记录系统，对每一次服务进行记录和归档，以便日后查询和追踪。 

7.2 咨询服务记录应清晰、明确、字迹工整，并至少包括顾客信息、服务信息。 

7.3 顾客信息应至少包括用户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7.4 服务信息应至少包括服务单位、服务日期、提供服务人员、设计服务方案、收费信息、用户确认。 

7.5 应对顾客服务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未经顾客同意，服务方不应泄露顾客服务信息，服务信息应至

少保存 3年。 

8 保修维修 

8.1 保修期 

8.1.1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装饰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2年，有防水要求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5年，

双方约定长于上述期限的，按约定执行。 

8.1.2 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8.2 保修服务 

8.2.1 室内装饰装修企业应告知客户保修电话、保修项目及保修期限。保修服务宜提供保修服务卡、

保修单、保修告知书等保修凭证。 

8.2.2 保修凭证或饰后服务相关文件中应对客户使用过程中常见质量问题、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做出

提示。 

8.2.3 在保修期内，室内装饰装修企业应及时处理客户的维修要求，维修项目应编制维修方案并经双

方确认。 

8.2.4 正常情况下，施工合同列出的所有施工项目都在保修范围内。 

8.2.5 下列情况不在保修范围内： 

a) 客户因使用、维护不当造成损坏的； 

b) 私自返工或私自维修造成损坏的； 

c) 由于建筑物的变形造成损坏的； 

d) 无有效的室内欧式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的。 

8.3 检查维修 

8.3.1 对于保修期外的检查及维修项目，装修企业可实行有偿服务。服务费应予以明示。 

8.3.2 维修人员接到检查、报修任务后，应及时与客户沟通并约定上门服务时间。 

8.3.3 维修方案应经客户确认后方可实施。 

8.3.4 维修作业时，维修人员应先做好相关物品及区域的保护工作。因家具或其他物品阻挡或影响维

修需挪位移动时，维修人员应先征得客户同意，搬移时应避免对其产生损伤，完工后应清理现场并予以

复原。 

8.3.5 维修完毕后维修人员应清理维修现场并出示《维修单》请客户签字确认。 

9 投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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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室内装饰装修企业应建立投诉管理制度，明确投诉处理流程。 

9.2 室内装饰装修企业应建立并公示投诉专线、网上投诉等多种监督投诉方式。 

9.3 室内装饰装修企业应配备投诉处理人员，制定对突发投诉事件进行技术处理及补救的措施。 

9.4 当发生客户投诉后，室内装饰装修企业应及时主动与客户取得联系并给予回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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